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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成本核算和税金核算

制度的一个重要尝试

严 涛

为了改进成 本 核算 和增值税的税金核算制度，

1988年上海市纺织局和武汉市纺织工 业局，先后在该

系统内的部分企业进行了 “价税分流购进扣税法”也

即“无税成本法”的试点工作。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

尝试，它不仅对改进成本核算方法， 实现增值税的规

范化有现实意义，而且对逐步理顺税、价、利三者的

关系，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职能作用有重要意义。

所谓“价税分流购进扣税法”，其基本原理是：

1.把企业购进的属于增值 税扣除项目的原物料所

含的应扣税金分离出来，使生产成本核算不含增值税

税金。

2.把产品销售收入所含的“整体税额”（产品销

售收入 ×增值税税率）分离出来，使产品销售收入分

解成不含增值税的销售收入和整体税金两个部分。

3.设增值税核算科目，按经营月份内 所发生的税

收事项，核算增值税的整体税负、应 扣税金和应交税

金。

4.以不含税销售收入和成本核算企业利润。

这样改进以后，税金和利润的计算公式如下：

税金计算：

利润计算：

这样改进，我认为至少有以 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把增值税从成本、利润核算中 分 离出来，

使以含税价计算成本转为以不含税价 计算成本，从而

消除了企业成本、利润核算受税收因素的影响， 有利

于成本核算制度的改进，有利于企业经营成果的准确

反映。现在的成本核算制度是把税金与成本 捆在一起

计算的， 它对成本、利润的扭曲主要有三个方面：一

是税制自身不合理所造成的对成本、利润的扭曲。如

流转税重复征税因素的存在，同一售价的产品，因生

产结构、流通结构不同，单位税收含量也不同，这就

必然导致成本、利润的高低不同。二是在流转税税率

高低悬殊的情况下，同一利润水平的产品，如果适用

高低不同的税率，再把税收因素含在成本中，所反映

的利润率就会出现高低不等的现象，高税率的产品利

润率低，低税率的产品利润率高，给人们造成错觉。

三是生产成本是按实际消耗额计算的，增值 税是按销

售收入和购进物料的发生期计算的，营业月份购进物

所含税款在当月即允许扣除，而营业期购进 物料，却

并不一定在当期全部使用，如果把 成本核算和税金捆

在一起，就会因“扣除项目” 所含应扣税款不均导致

利润的不均衡。因此， 从有利于真实反映企业经营成

果，有利于提高企业成本核算的准确性出发，把税收

从成本、利润核算中分离出来，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价税分流，实现无税成本核算，使税价模

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税收由价格的内涵转 为价外的附

加，由价税不分转为价是价、税是税，这既有利于价

格职能作用的发挥，又有利于税收职能作用的发挥。

按照不含税价计算成本税金，可以看到这 样的关系：

一个是税收与 购 买 者 的关系，税收的增减不再 与成

本、利润、货价发生直接关系，而是与购买者的负担

直接相关。这对税收发挥调节消费的功能是非 常重要

的。由于税收不 再 与 成 本、利润、货价发生直接关

系，这就更有利于体现增值税的中性原则，发挥税收

的制衡作用。特别是增值税所具有的税率一经确定，

同一种产品只要售价相同，其单位产品的 税收含量就

是固定的这一同等税负的特征，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

一个较好的条件，促进企业从提高劳动 生产率、降低

成本来增加自身的经济效益。另一个是价格与利润、

价格与市场的关系。在税收划出去以 后，成本与利润

形成了此长彼消的关系. 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企业

增加利润的唯一途 径 就 是 提高劳动 生产率和降低成

本；同时在成本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价格的高低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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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的高低成正比， 利润通过价格将灵敏地反映市场

供求关系，使企业必须遵循价值规律来调整生产，不

断提高宏观经济效益。所以说，价税分开，增 强了价

税各自的职能作用和两个杠杆的整体优势。

第三，在核算上，通 过 增 加核算税收的会计科

目， 直接计算增值税税额，使增值税税金由现行的帐

外计算，改为帐内核算，企业的应交 税金通过应扣税

金的对应关系 反 映 出 来，使计算科学准确，一目了

然，减少了税企双方的 “争执”，减少了错漏发生的

可能性，便于征纳双方核查征收，增加了增值税核算

的透明度，能更有效地保证国家的税收收入。

第四，实行不含税价计税， 可以把减免税数额单

独地从核算中表现出来，便于加强对减免税的调控。

增值税税负归宿 是 消 费 者，把从消费者那里收到的

税，减免给企业，实际上是以税务支出这一办法来支

援企业的生产。每年，我们在这方面将大量的收入支

付出去了，但究竟支付了多少，却心中无数，现在.
在财务上把减免税单独列出来，有利于加强税务支出

的管理，严格减免税的控制，所以，这也 是一项积极

的措施。

第五，把增值税从成本、利 润核算中划分出来，

单独反映，更能体现增值税的间接税性质，并为增值

税的进一步规范化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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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结算方式的经营性选择

孔玉龙

以票据为主体的新的银行结算办 法已颁布施行。

根据结算与财务之间的关系，对现行结算方式的选择

应遵循下列原则：

1.安全性原则。这个原则的实质在于对交易对手

的信用度或财务前景有怀疑且证明其信用又很困难的

情况下， 应启动结算 方 式 的内在制约功能，把 “呆

帐”成 “拖欠”发生的可能性控制在最低限度。银行

汇票、银行本票、商业汇票就具有这样的功能。

银行汇票和银行本票的使用者，都必须向银行先

交款，后由银行签发给持票人办理结算。所以，这两

种票据的信用度很高，可接受性很强；又因二者都是

即期票据，故 能 消除货款 与商品换位过程中的时间

差，做到 “钱货两清”。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使用银

行汇票及本票， “呆帐” 与“拖欠”现象是可以避免

的。

商业汇 票 因 有 “承 兑”行为参 与，并有《 票据

法》（尚未颁布）对债权人利益进行保 护，授 信度也

比较高。特别是银行承兑汇 票，因有银行“保兑”，

其授信度不亚于银行汇票及银行本票。

2.时效性原则.这个原则要求在企业 财务境况不

很宽松的情况下，应选择具有快速传输功能的结算方

式，尽量缩短结算时间，从而，减少结算资金占用，

加快资金周转，保证流动资金循环过程中的继起性。

现行汇兑结算方式中的 “电汇”和委托 收款结算方式

中的款项“电报划回”就具有这样的功能。因为 “电

汇”和 “电划”不仅速度比 “邮 汇”和 “邮划”快，

同时还可避免后者传递过程中因邮路 “堵 塞”或凭证

丢失等原因影响划款速度。

3.融资性原则。这个原则的实质在于当企业面临

资金短缺、银根趋紧的形势时，应选择具有融资功能

的结算方式，从市场获得赊销、分期付款等具 有融资

性质的商业信用，给企业以 “喘息”的机 会和时间，

使企业最终走出财务过程中的 “临时 沼泽”。商业汇

票就具有这样的融资功能。

4.营销性原则。这个原则要求在所购商品属于卖

方市场或所售商品属于买方市场的情况下，企业应以

结算过程中的一定损失为代价，通过结算方式给交易

对手一些优惠，从而，巩固既有市场，力争更多 的卖

主或买主，使企业在竞争激烈的经济环境中，立于不

败之地，保证既定财务目标的最终实现。可以 说，每

种结算方式都具备这种优惠功能，关键 要看交易本身

和交易环境以及在既存交易环境中交易对手最关心的

是什么。比如，所购商品属于卖方市场，时下社会信

用度又极其 “疲软”，此时，买方就应 选择既能及时

付款、又具极高 授 信 度的银行汇票（适用于异地交

易）成银行本票（适用于同城交易）办理结算。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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